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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警及退場機制 

壹、 依據 

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預警及退場機制(以下簡稱本機制)

業提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106 年 11 月 16

日第 46次委員會議討論，經依與會委員提供之意見修正後，

提報行政院 106年 11月 23日第 3577次會議，並經院長裁

示准予備查。 

貳、 緣起 

每年公共建設約有五百億元經費，因各種因素導致計

畫執行落後，未如預期投入市場，對國內經濟造成影響，實

有必要加以改革。經分析 101 至 105 年公共建設計畫落後

十大主因，包括：工程施工環境惡劣或遇天災不可抗力因

素；用地取得落後(如因民眾抗爭、用地變更等)；工程多次

流標；都計審查遲未通過；廠商管理不良執行不力，或停工

解約；政策變更(如地方政府意見不同致計畫修正)；部分

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執行能力不足；管線遷移落後(如原管線

資料不齊或複雜等)；非工程專責單位執行能力不足；履約

爭議等。 

計畫之執行力在國內或國際上均被列為政府重點工作

目標。為促進各部會提高執行力，以有效管控各項公共建

設計畫能如期如質執行，爰訂本機制。 

參、 建立機制 

本機制係以公共建設計畫全生命週期概念，強化審議

功能，要求明確核定，以利執行；篩選計畫進行執行情形預

警，以瞭解問題所在，不致繼續延宕導致無法收拾之結果；

退場目的為資源重排序，係不得已之手段，可讓資源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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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排序給更需要之計畫。說明如下： 

一、 強化審議功能 

(一) 計畫報院前應遵循法令政策及貼近民意，降低不確定性，

並應完備下列事項： 

1. 檢視符合政策指示及法律規範。 

2. 符合行政院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規定。 

3. 與地方政府或相關部會協調結果。 

4. 與民眾溝通並說明溝通結果。 

(二) 明確訂定下列審議決策原則，提升審議效能： 

1. 對於計畫具必要性及可行性者，國發會將綜整各機關意

見，送部會修正完竣，再續陳行政院。 

2. 對計畫尚有下列疑慮者，將請行政院交部會重新評估： 

(1) 明顯違反國家重要施政方向，或可能與現行法規衝突

者。 

(2) 行政院前次審議已明確核示不再辦理者。 

(3) 如大型建設，宜先辦理可行性評估者；提報之綜合計畫

或建設計畫，未依程序完成環評作業者。 

(4) 計畫評估結果財務效益偏低者。 

(5) 行政院已多次請修正，均未能確實修正計畫，而逕行呈

報者。 

(6) 替代方案明顯不可行或不嚴謹者。 

二、 預警系統功能及篩選原則 

篩選重點計畫(每季滾動重新篩選，必要時新增)，研

析遭遇困難或遇見問題，提出預警，以落實監督計畫執行。 

(一) 篩選原則 

1. 社會輿論關注或攸關重大民生者。 

2. 計畫執行(含預算、進度、里程碑等)有嚴重落差者。 



3 

 

3. 潛藏無法如期達成之風險者。 

4. 近期有重大成果或關鍵里程碑者。 

5. 預定工作明顯配當失衡者(如計畫將屆期，預定進度曲線

異常陡峭上升)。 

(二) 風險綜合判斷原則 

預警系統風險程度分三級，並依下列綜合判斷原則

區分，採每季滾動檢討： 

1. 高風險者(紅燈)，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年底預算達成率預估無法達百分之九十者。 

(2) 年底預算達成率預估可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惟需克服

一定困難才可支用金額超過十億元，或確定無法執行

經費金額較高者。 

2. 中風險者(黃燈)，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年底預算達成率預估可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惟需克服

一定困難才可支用金額超過五億元者。 

(2) 因不可抗力等風險，致年底預算達成率可能未達百分

之九十者。 

3. 低風險者(綠燈)，係符合下列條件： 

年底預算達成率預估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且風險較

低者。 

(三) 預警重點計畫之協助 

1. 高風險者(紅燈)：含部會列入專案督導；採個案協助、

逐項排除困難；彈性運用預算；加速估驗等。 

2. 中風險者(黃燈)：含提升管考頻率；里程碑控管；實地

查證等。 

3. 低風險者(綠燈)：含自行管理；降低管考頻率等。 

(四) 運用下列現有多元機制，協助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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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動查證、實地查證或召開專案會議協調解決執行困難

問題等方式。 

2. 透過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公共建設

督導會報機制，協調解決執行困難問題。 

3. 評估潛藏風險，提前預見問題，發揮風險預警功能，以

落實及監督執行績效。 

4. 採資訊揭露及預警結果回饋至強化審議、建議退場、預

算資源重新排序及工程會防範產生閒置設施等措施。 

(五) 定期提出報告，適時揭露資訊： 

1. 每季提出預警書面報告。 

2. 第三季及第四季提國發會委員會議或專案會議報告。 

3. 每年度結束時，將預警執行成果提報行政院。 

三、 退場機制 

(一) 退場條件 

已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或執行計畫，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予評估是否退場： 

1. 計畫核定後，一年內未依計畫期程開始啟動行政作業或

配套措施者。 

2. 連續兩年經國發會提報預警結果列為高風險者(紅燈)，

並經行政院同意者。 

3. 主管部會提出計畫修正審議時，確認已無執行必要，或

已無法執行計畫者。 

4. 查證計畫時，發現已明顯不能達成計畫目標、已無執行

必要或無法執行計畫者。 

(二) 退場時機 

1. 修正計畫：國發會於行政院交議修正計畫時，得要求主

管機關提報國發會委員會議報告，經委員會決議退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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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建議行政院終止該計畫。 

2. 先期審查：國發會辦理年度先期審查時，不予核列該年

度經費，並建議行政院終止該計畫。 

3. 查證計畫：實地查證計畫發現已明顯不能達成計畫目標，

或已無執行必要或無法執行計畫者，得請機關自行函報

計畫終止，經行政院核定後退場。 

四、 年度先期作業重排序配置資源 

(一) 專案型：個案型計畫經行政院核定退場後，即啟動重排序

機制作業，由原未獲配額度之公共建設計畫向前遞補，以

提升預算效益。 

(二) 彙總補助型：由部會強化自主管理，視地方政府執行情形，

對計畫核定後遲未有實質進度者，調整優先補助順序，適

時遞補尚未獲配經費之計畫。 

肆、 施行日期 

本機制奉行政院核定後，自 107年 1月 1日施行。 


